
 
 

 
 
 
 
 
 
 

桂理工南分校工〔2016〕4 号 

 
 

关于评选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6 年度工会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通知 
 

 

各分工会： 

为贯彻落实《工会法》和工会章程的有关规定，进一步调动

分校工会专兼职工会干部及广大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

服从和服务于分校中心工作，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分校改革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经工会研究，决定开展分校 2016年度工会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对象及名额 

1.工会先进集体：评选对象为各分工会。 

2.优秀工会工作者：评选对象为各级专兼职工会委员，评选 6

人。 

3.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评选对象为在职会员（入会满一年以

上），评选 16人。 



二、评选条件 

（一）工会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按照修订后的《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分工会工作量化考核

办法》规定执行。 

（二）工会先进个人评选条件 

1.优秀工会工作者 

热爱工会工作，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密切联系教职工，

具有奉献精神，热心为教职工办实事；能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工会工作不断有创新，受到教职工的普遍好评。 

2.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热心支持工会工作，具有主人翁责

任感；能够积极主动地参加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并取得突出成绩，

促进工会活动的组织和开展；能遵守纪律，团结同志，受到本分

会教职工的好评。 

三、评选办法及表彰 

1.坚持民主、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上下结合、好

中选优的方法进行评选；坚持实事求是，接受群众监督，把评选

过程变成宣传先进思想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过程。 

2.工会先进集体的评选，由各分会按照评选条件进行自评，

并上交申报相关材料。 

3.优秀工会工作者的评选，由各分会各推荐 1名，分校工会

组织评定。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的评选由各分会按照所分配的名额



组织评选、推荐、申报。各分会在评选过程中，要广泛听取教职

工意见，采取民主推荐的办法产生推荐人选。 

4.各分会推荐的先进个人，须填报推荐表一式两份，并附 1000

字的事迹材料。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申报材料（含纸质和电子版）

请于 12月 30日前上交，电子版材料请发至 1471526167@qq.com。 

5.分校工会召开工会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议会议，经公示

后，最终评定。本次评选的先进集体和个人，由分校工会分别发

放荣誉证书，并给予奖励。先进个人登记表存入本人档案。 

 

附件: 1.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工会分工会工作量化考核表 

2.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6年度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评选名额分配表 

3.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优秀工会工作者登记表 

4.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登记表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工 会 委 员 会 

2016 年 12 月 22日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工会委员会      2016年 12月 22日印发 



附件 1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分工会工作量化考核表 

 

分工会名称：                      分工会主席签名：               年     月     日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加、减分原因 

标准

分 

自评

分 

审核

分 

1.分工会 

自身建设 

（10 分） 

分工会组织健全。分工会组织机构完善，

至少设有主席、女工委员、文体委员（1

分）；工会工作人员变动时能及时增补，

活动正常开展（1 分）。 

 2   

分工会委员积极参加分校工会的各项会

议、培训等活动,及时向分校工会汇报情

况（3分）。无故不参加分校工会组织的

活动和会议的，每缺一次扣 0.5分，扣完

3分为止。 

 3   

做好年度计划与总结工作（2分）；工作

计划认真细致，结合分工会实际，具有可

行性（1分）；及时上报各类材料（2分）；

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交各类材料的每次扣

0.5分。 

 5   

2.分工会 

所在部门

负责人重

视和支持

工会工作 

（10 分） 

所在分工会的分校领导、部门负责人积极

参加工会工作专题会议（5分）。每半年

至少 1次，1次 2.5分。（附会议记录及

照片） 

 5   

所在分工会分校领导、部门负责人积极参

与本分工会开展的活动（5分）。每半年

至少 1次，1次 2.5 分。（需附照片、具

体参加活动的名称、时间、地点） 

 5   

3.关心 

教职工 

身心健康 

（20 分） 

开展健康知识宣传，积极组织会员参加分

校工会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2分）；协

助分校工会做好年度职工体检工作（3

分）。 

 5   

及时上报教职工患病住院或其他相关困

难信息，协助分校工作做好慰问工作（5

分）。如未能及时发现或未及时上报应报

信息，致使患病职工未能得到及时慰问，

出现 1次扣 1分，扣完 5分为止。 

 5   

协助分校工会做好职工互助保障的参保、

理赔工作（10 分）。参保人员信息准确

无误，若出现信息重复或信息错误则视情

况酌情扣分。 

 10   

 



考核 

项目 
考核内容 加、减分原因 

标准

分 

自评

分 

审核

分 

4.女职工

工作 

（10 分） 

协助分校工会贯彻落实国家保护妇女的

政策和法规，维护妇女合法权益（1分）。 
 1   

协助分校工会做好计划生育相关政策法

规的宣传教育工作（2分）。 
 2   

及时上报女教职工的婚姻及生育情况

（5 分）。未及时上报一次扣 0.5 分，

扣完 5分为止。 

 5   

积极组织本分工会女教职工参加女职

工活动（2分）。 
 2   

5.工会 

文体活动 

（40 分） 

按要求积极参加分校工会组织的文体

活动（10 分）。未经批准不参加规定

项目的：集体项目 1项扣 5分，个人项

目 1项扣 2分，扣完 10分为止。 

 10   

分工会积极开展各项文体活动，每举办

1次文体活动加 5分，不举办不得分，

满分 30 分。文体活动须事先报学校工

会批准，有活动方案，活动结束后上报

教职工集体活动签到表、活动照片、活

动新闻，以此作为加分依据。 

 30   

6.工会 

宣传工作 

（10 分） 

及时做好分工会宣传及新闻报道工作。

在分校工会网站发表 1篇新闻报道加 1

分，满分 10分。 

 10   

7.工会 

工作成效 

参加分校工会组织的各类活动、竞赛等

获奖加分：集体项目第一名加 8分，每

往后一名递减 1分，参赛加 2分；个人

项目第一名加 5 分，每往后一名递减

0.5 分。 

    

合计[常规工作（考核内容 1-6项）*85%+工会工作成效*15%]    

 

（此表 A4双面打印） 



附件 2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 

2016 年度优秀工会积极分子评选名额分配表 

 

序号 分会名称 工会积极分子名额（个） 

1 经济与管理系分会 81 3 

2 机械与控制工程系分会 37 1 

3 土木与测绘工程系分会 68 3 

4 冶金与资源工程系分会 36 1 

5 电气与电子工程系分会 36 1 

6 计算机应用系分会 36 1 

7 基础学科部分会 30 1 

8 机关一分会 55 2 

9 机关二分会 49 2 

10 机关三分会 36 1 

合计 16 

 

 

 

 

 

 

 



附件 3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优秀工会工作者登记表 

分会：                           部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职 务  职 称  
从事工会

工作时间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个  人 

简  历 

（从大学填起） 

主要先进事迹 

 



 

主要先进事迹 

 

分 

工 

会 

意 

见 

分会主席签字： 

分 

校 

工 

会 

意 

见 

分校工会主席签字： 

（盖章） 

（此表 A4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附件 4 

桂林理工大学南宁分校优秀工会积极分子登记表 

分会：                             部门：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民 族  

政 治 

面 貌 
 学 历  学 位  

职 务  职 称  入会时间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 

 

个  人 

简  历 

（从大学填起） 

主要先进事迹 

 



 

主要先进事迹 

 

分 

工 

会 

意 

见 
分会主席签字： 

分 

校 

工 

会 

意 

见 

分校工会主席签字： 

（盖章） 

 

（此表 A4双面打印，一式两份） 

 


